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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花劳人仲案〔2021〕1851 号

申请人：盘某，男，汉族，住址：湖南省新田县。

委托代理人：郑际斌，北京市中伦文德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美时美刻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，地址：广

州市花都区建设北路 222 号 303 房-8322。

法定代表人：黄适聪

委托代理人：吴汉生，该公司法务。

申请人盘某诉被申请人广州美时美刻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

司工资等纠纷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盘某、

委托代理人郑际斌，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吴汉生参加了庭审，本

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诉称：申请人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入职被申请人处，

工作岗位是供应链总监。双方有签订劳动合同，离职时间是 2021

年 6 月 30 日。仲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19 年 11

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经济补偿金 24000 元。二、被申请

人支付申请人2020年 12月 1日至 2021年 6月 30日的未签订劳

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84000 元。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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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工资 1200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1.申请人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入职被申请人

处担任生供应链总监一职，工资组成为基本工资 2100 元+绩效、

管理奖金，双方有签订劳动合同，合同期限为 2019 年 11 月 1 日

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，劳动合同期满后申请人于 2021 年 4 月 7

日担任(升任)副总经理一职，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，由于签订劳

动合同是申请人的本职工作，但申请人没有履行本职工作，导致

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没有及时签订书面合同，责任在于申请人，故

被申请人不应支付申请人二倍工资差额。2.被申请人与案外人

(百厚鞋业)是合作关系，双方签订合作协议(合同)，该项目由申

请人全权负责实行，2021 年 6 月 30 日申请人在案外人(百厚鞋

业)对接人员王小姐处了解到，该合作项目需要终止合作，但申

请人没有及时把情况反映给被申请人，反而从 2021 年 7 月 1 日

开始拒绝履行本职工作，也没有维续跟进其他项目，离开了被申

请人处，被申请人曾多次联系申请人，申请人都没接听电话，申

请人的情况属于自动离职，申请人单凭王小姐说要终止合作项

目，就主观认为被申请人是解除与申请人的劳动关系，不符合被

申请人的意愿，被申请人不应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。3.由于申

请人一直没有回到被申请人处办理离职手续，导致被申请人于

2021 年 7月 19 日才发放申请人 2021 年 6月份工资(被申请人已

足额发放申请人工资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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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审理查明：申请人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入职于被申请人

单位，工作岗位是供应链总监。双方有签订劳动合同，离职时间

是 2021 年 6 月 30 日。申请人离职前十二个月均工资（应发工资）

是 12000 元，工资组成是基本工资 2100 元+绩效 9100 元+加班

300 元+其他补贴 500 元（代扣社保 431.94 元），领取方式是银

行转账、微信转账，每周工作 6 天，每月休息 4 天。

申请人于 2021 年 7 月 6 日到本委申请劳动仲裁。

申请人主张离职原因是申请人负责的项目结束，被申请人将

申请人辞退。领取工资不需要签名，上班不需要考勤。上班时间

是每天上午 9 时 00 分至 12 时 00 分，下午 14 时 00 分至 18 时

00 分。

申请人为证明其主张，向本委提交如下证据：1.微信工作群

聊天记录（原件）。证明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，被申请人在微信

群中向申请人发送工作指令。被申请人确认真实性、合法性，不

确认关联性。该微信工作群中的内容只是部分的工作内容。还有

当面及电话沟通。2.个人工资单（微信截图打印件）。证明：申

请人在被申请人处的工资发放情况。被申请人确认真实性、合法

性，不确认关联性。数额不准确，因其中有报销数额或扣减数额。

3.被申请人财务邓丽君与申请人的微信聊天记录（原件）。证明：

申请人的工资由被申请人财务邓丽君通过微信核实并发放。被申

请人确认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。4.百厚王小姐与申请人的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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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聊天记录（原件）。证明：佛山百厚鞋业有限公司行政主管王

运莲通过微信辞退申请人，百厚与被申请人是同一老板，百厚公

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的父亲，两个公司是关联

公司，两个公司的行政均由百厚王小姐负责。被申请人确认真实

性、合法性，不确认关联性。百厚公司停止了与申请人的合作关

系，不代表被申请人。花都的项目是被申请人的项目，申请人在

花都工作，申请人全面负责被申请人花都的工作。被申请人与百

厚公司有业务来往，申请人负责与百厚公司的沟通。百厚公司王

小姐告知与申请人不合作实际上是百厚公司与被申请人的合作

问题。5.劳动合同（原件）。证明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。被申请

人确认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。6.中国农业银行银行流水（打

印件）。证明：申请人的工资发放情况和实际金额。被申请人确

认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。

被申请人主张现申请人没有离职，领取工资需要签名，但申

请人没有签名，被申请人也默认，上班需要考勤。上班时间不清

楚。

被申请人为证明其主张，向本委提交如下证据：1.王运莲与

申请人微信聊天记录（打印件）。证明：百厚公司王小姐告知与

被申请人停止合作。申请人确认真实性、合法性，不确认关联性。

被申请人是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。2.劳动合同（原件）。证明：

申请人是负责被申请人公司全面工作，申请人只向被申请人的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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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控制人黄科文汇报工作，黄科文也是百厚的实际控制人。申请

人确认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。申请人被被申请人违法解除劳

动合同。3.员工资料（招工）表、骚扰及性别歧视政策承诺书（原

件）。证明：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处担任副总职务，被申请人处没

有正式的任命书，以填写招工表说明申请人继续在被申请人处继

续工作。申请人确认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。

庭审中，双方确认签订劳动合同期限是 2019 年 11 月 1 日至

2020 年 10 月 31 日。申请人主张在被申请人处工作将近 2 年，

按2个月工资计算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24000元；

合同到期后被申请人未再与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，要求没有签订

劳动合同工作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共 7 个月，12000 元*7 个月

=84000元；被申请人已发放2021年6月1日至30日的工资12000

元，申请人不再主张。双方确认申请人工资每月代扣社保是

432.06 元，2021 年 6 月份实发工资 11568 元，5 月 11568 元，4

月 10568 元（扣除申请人借款 1000 元），3 月 11568 元，2 月份

15 天实发工资没有记录，具体数额不记得，可能是冲抵了报销

费用。1 月 11568 元（实际控制人黄科文告知申请人因业务量没

增加且公司经营困难，故工资维持原工资每月 12000 元，但申请

人负责的工作内容不变）。2020 年 12 月实发工资是 13568 元（因

2020 年 12 月负责直播招聘、供应链客户的拓展，故工资为每月

15000 元），11 月 11418 元，10 月 11568 元，9 月 11568 元，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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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1568 元，7 月 11568 元。被申请人主张于 2020 年 10 月 30

日从白云区搬至花都区，花都区的工作由申请人全面负责，签订

劳动合同应是申请人职责范围内的事情，被申请人处没有人事部

门，所有的工作需由申请人安排人员去做。申请人有没有签订劳

动合同被申请人没有进行监管，但以此为由主张二倍工资差额不

合理。申请人确认被申请人搬至花都区。申请人职位不变，申请

人属于实际控制人黄科文直接领导，申请人通过电话微信或直接

到百厚公司向黄科文汇报工作。法定代表人黄适聪负责直播，申

请人负责对接外部主播或直播机构的业务以及外部产品的拓展。

申请人劳动合同到期后也没有向被申请人提出签订劳动合同。申

请人入职时被申请人有人事行政部，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签订劳动

合同，但被申请人搬至花都后没有行政部，人事行政部整体人员

被辞退，后由百厚公司财务邓丽君兼职负责被申请人行政事务，

被申请人搬至花都时仅黄适聪和申请人过来，被申请人在白云时

的其他工作人员均去百厚公司工作。

以上事实，有庭审笔录、当事人陈述、有关书证为凭，证据

确实，足以认定。

本委认为：双方当事人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双方存在劳动

关系，本委予以确认。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应受到法律的保护，并

应依法履行各自的义务。

关于经济补偿金。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 2019 年 11 月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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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经济补偿金 24000 元。双方确认申请人

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入职，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离职。申请人主

张离职原因是申请人负责的项目结束，被申请人将申请人辞退，

其在被申请人处工作将近 2 年，按 2 个月工资计算经济补偿金，

并提交了百厚王小姐与申请人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。

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的情况属于自动离职，申请人单凭王小姐说

要终止合作项目，就主观认为被申请人是解除与申请人的劳动关

系，不符合被申请人的意愿，并提供劳动合同等相关证据予以证

明。本案中，申请人与佛山百厚鞋业有限公司王小姐聊天记录中

显示：“美时美刻在经营的过程中，由于业务上一直没有得到突

破，故而花都区域的合作项目到2021年 6月30日终止一切合作，

公司决定和你的合作到今天（2021 年 6 月 30 日），请知悉！”。

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主张不予认可，但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予以

证明。故本委对申请人的主张予以采信，申请人仅要求被申请人

支付经济补偿金，本委予以支持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

同法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，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

限，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。六个月以上

不满一年的，按一年计算；不满六个月的，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

工资的经济补偿。经核算，申请人主张的经济补偿金不足本委核

算的数额，属于自身权利的处分。据此，被申请人应当支付申请

人经济补偿金 240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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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二倍工资差额。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 2020 年 12 月

1日至2021年6月30日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84000

元。双方确认签订劳动合同期限是 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

10 月 31 日。申请人主张合同到期后被申请人未再与申请人签订

劳动合同，申请人也没有向被申请人提出签订劳动合同。被申请

人主张劳动合同期满后申请人于 2021 年 4 月 7 日担任(升任)副

总经理一职，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，由于签订劳动合同是申请人

的本职工作，但申请人没有履行本职工作，导致申请人和被申请

人没有及时签订书面合同，责任在于申请人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二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作为用人单位，

理应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，包括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，虽

2020 年 10 月 31 日劳动合同到期后被申请人没有与申请人再签

订劳动合同，但双方确认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从白云

区搬至花都区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从白云区搬至花都区仅申请

人和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黄适聪过来，人事行政部整体被辞退；

申请人因 2020 年 12 月负责直播招聘、供应链客户拓展，故工资

为 15000 元。可见申请人的工作职责包括招聘等，申请人有义务

提醒被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，现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

在合同到期后、离职前曾明确向被申请人提出签订劳动合同并遭

到拒绝，故申请人明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不督促被申请人与其

签订劳动合同，其自身对未签订劳动合同具有过错。根据《中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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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的规定，故本委对申请

人的主张不予支持。

关于工资。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2021年6月1日至2021

年 6 月 30 日的工资 12000 元。双方确认被申请人已支付申请人

2021 年 6 月工资，申请人不再主张，故本委不作调处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八十二

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的规定，裁

决如下：

一、被申请人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

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 24000 元。

二、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

力。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，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

之一的，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委所在地的中级

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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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：王 丽 萍

二○二一年九月一日

书 记 员 ：张 晓 岚


